
同样在去年 11 月， 崇明区检察院获悉另一条

有关环境问题的线索。 某镇一条长 0.6 公里、 宽约

2 米的河道内， 河面有大量漂浮物， 河中、 河坡杂

草丛生， 部分河段生活垃圾和淤泥堆积、 堵塞河

道， 水体还有发黑发臭现象， 环境问题比较严重。

检察官在查明事实后， 于 11 月 26 日及时向该

镇政府提出了整治河道、 加强管理的检察建议。

收到检察建议书后一周， 该镇政府组织人员对

河道开展了集中整治， 打捞水面浮萍、 水花生等水

生植物， 并清理河道中的垃圾和岸坡杂草， 开挖河

床、 清淤清障。

之后， 检察官还跟进监督， 发现河道环境已今

非昔比， 有了很大改善。 周边村民也对河道整治工

作很满意， 同时对检察公益诉讼有了直观的理解。

除了关于水的环境问题，今年，崇明区检察院还

发挥行政公益诉讼力量，“修复”了一段公路的环境。

今年 1月 9日， 崇明区检察院在履职过程中发

现， 崇明生态大道建设工程在某路段存在施工物料

大规模散堆、 未采取扬尘防护措施等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情况。 当天下午， 崇明区检察院就及时与负有

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开展工作磋商， 建议认真做好

扬尘防护等工作， 分别由该行政机关、 镇政府做好

扬尘防护、 后续跟踪。

第二天， 崇明区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立

案调查。 2 月 25 日， 崇明区检察院收到整改落实

到位的回复。 该案是崇明区检察院首例以磋商方式

办结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有效保障了崇明生态重

点建设项目依法规范推进。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刘颖

立足乡村， 以检察力量优化农村人居环境； 主动出击， 持公益之剑服务乡村振兴。

近年来，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努力做好生态检察工作， 通过环境公益诉讼， 推进解决农村人居环境问

题。 日前， 崇明区检察院办理了 3 起公益诉讼案件， 致力优化农村人居环境， 用实际行动服务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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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水浜大变样 公路扬尘无影踪
崇明区检察院持公益之剑优化农村人居环境

2019 年 11 月， 崇明区检

察院在履职中发现， 某镇小区

边有一长约 280 米、 宽约 20

米的坑塘， 坑塘水面大部分被

各类水生植物覆盖， 水体发

黑， 坑塘中淤泥堆积， 有垃圾

物漂浮， 四周杂草丛生， 环境

情况较差。 这处坑塘不仅面积

较大， 而且与崇明环岛河———

南横引河仅一堤之隔， 还是周

边居民健身休闲娱乐的场所。

检察官研判线索后认为，

坑塘环境如此差显然会对居民

产生影响， 社会公共利益受到

侵害， 于是立案调查。 可是坑

塘不是河道， 该由谁管理呢？

根据 《环境保护法》 《水污染

防治法》 和镇政府“三定” 方

案的有关规定， 去年 12 月 26

日， 崇明区检察院向坑塘所在

镇的镇政府制发了诉前检察建

议， 要求及时对上述坑塘环境

问题进行整治， 并加强对该处

的日常管理。

收到检察建议后， 镇政府

及时组织人员对上述坑塘岸坡

上的杂草、 芦苇， 水体中的水

生植物、 淤泥、 漂浮垃圾等进

行集中整治。 同时， 与相关部

门协调对接， 通过定期巡查 +

网格管理的模式， 对坑塘加强

日常巡查。

经过整治， 该坑塘环境有

了明显改观， 水体变清， 甚至

可以垂钓了， 居民们也对坑塘

的变化感到欣喜。

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环

境保护法》 规定， 环境保护坚持

保护优先 、 预防为主 、 综合治

理 、 公众参与 、 损害担责的原

则， 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

义务。 现代环境公共事务比较复

杂， 需要以环境行政为主要应对

手段， 生态环境的保护须充分发

挥行政权的专业性和司法权的监

督作用。

根据法律规定， 基层人民政

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

负责， 其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中

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 导致

环境污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检察机关可以督促其依法履职。

同时， 根据国务院 《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 和上海市委、 市

政府决策部署 ， 2020 年全市力

争基本消除劣 V 类水体 ； 崇明

区建设世界级生态岛， 对水环境

和资源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

上述案件中， 崇明区检察院立足

检察职能 ， 服务保障生态岛建

设， 发现线索及时立案， 通过诉

前程序督促镇政府履职。 行政机

关收到检察建议后认真履职， 解

决了困扰群众多年的水环境问

题。

此外， 在工作中， 崇明区检

察院始终贯彻 “双赢多赢共赢”

的理念， 努力通过公益诉讼磋商

或制发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相关

行政机关履职， 在实现乡村人居

环境改善中发挥独特作用。

昔日“死水坑”

今日可垂钓

“臭水浜”变了样 公路扬尘消失了

正义说法>>>

?助刑事科学技术 22年缉凶路画下句点
1997年， 22岁的冯韵 （化名） 被发现陈

尸车库。 22 年后， 嘉兴南湖公安不懈追凶，

命案终昭雪。

日前， 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分局举办新闻

发布会， 将 22年前的这一起抢劫杀人案始末

公之于众……

妙龄女子深夜陈尸车库

1997 年 12 月 3 日清晨， 租住在嘉兴市

区真合里小区的沈萍 （化名）、 沈花 （化名）

两姐妹如往常一样准备骑自行车去上班。 两

姐妹到车库后发现车库门没上锁， 但推不开，

仿佛有什么重物抵住了门。 往门缝里看进去

的时候， 两姐妹慌了。 抵住门的是一个人。

她们认得出来， 里面的人正是跟自己住在一

起的女子冯韵。 两姐妹随即报警。

接到报案后，当时的嘉兴市、秀城区两级

公安机关立即组织警力前往现场进行查勘。

“现场环境比较单一， 只有少量痕迹物证和生

物检材。 ”现任南湖公安分局水上派出所教导

员的李金林回忆。他是当年负责现场勘验的民

警之一。 由于当年监控设备并不普及， DNA

检验技术也还只停留在概念上， 加上案发时

间已是深夜， 附近没有目击证人， 在缺少有

力线索的前提下， 办案民警将所有的希望寄

托在了仅有的生物检材上。

随即， 办案民警就案发现场周边居住的

重点人员及小区住户进行了地毯式排查， 可

收效甚微， 但那些痕迹和检材却被法医一直

保存了下来， “我们相信， 总有一天， 刑事

科学技术会让这些痕迹变成指控嫌疑人最有

力的证据。” 李金林说。

潜藏22年的嫌疑人终现身

22 年来， 冯韵被杀案被人们逐渐淡忘，

可南湖刑警却始终没有放弃对此案的侦查。

2017 年以来， 在全省统一部署的命案积案集

中攻坚专项行动中， 南湖公安对 1989 年至今

的所有命案积案开展集中攻坚。

通过对案件的再一次重新梳理，并依托于

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刑事科学技术，南湖公安初

步将侦查方向指向重庆市大足县一带， 并于

2019 年 7 月赶赴当地进行调查， 但此次调查

并未发现任何与当年犯罪嫌疑人有关的信息。

随后， 南湖公安又将目光锁定在云南省

昭通市以及四川省宜宾市。 2019 年 11 月，

警方通过近一个月的走访摸排， 终于看见了

一线曙光。 “我们找到当地一家族中有男性

曾在嘉兴打工。 一名叫郭潮 （化名） 的男子

至今仍在嘉兴活动。 出于谨慎考虑， 需要采

集郭潮的血样才能最终确认他是否是当年的

嫌疑人。” 南湖分局刑事犯罪侦查中心合成作

战大队民警王玉东介绍。

为了顺利提取到郭潮的血样，南湖警方与

四川警方通力合作，由南湖警方上门对其进行

样本采集。 2019年 12月 27日，刑事科学技术

检验结果显示完全吻合，郭潮具有重大作案嫌

疑。 当晚，南湖警方将郭潮抓捕归案。

22年缉凶路至此画下休止符。

一辆自行车成“夺命锁”

当晚， 南湖警方连夜对郭潮进行讯问。

郭潮在如山铁证面前仍然选择逃避。

“我不知道她当时已经死了， 我只是捂

了一下她的嘴。” 郭潮极力狡辩。

最终， 在经历了侦查员几轮的心理攻势

之后， 郭潮的心理防线最终被攻破， 将当年

抢劫杀人一事如实供述。

据郭潮交代，当年是他在嘉兴打工的第四

年，平日里他在工地上做水泥工。 当年 12月 2

日晚，郭潮沿着河边小路从打工的工地一路走

到了真合里小区门口。已是晚上 10时许，路上

没多少人，郭潮便在门口蹲了下来。此时，刚下

班回家的冯韵正巧骑着自行车拐进了小区。

“我看她车篮里有个包，直觉认为她应该

是个有钱人。 ”郭潮回忆。 他悄悄地跟了上去，

等找到冯韵时，她已经停好了车准备从车库出

来。 郭潮冲上去想要抢包，谁知冯韵抓住包不

放，还大叫起来。 郭潮便用右手捂住了冯韵的

口鼻。五六分钟之后，冯韵不再挣扎。郭潮将尸

体拖放到门后，拿走了冯韵的提包夺路而逃。

杀人之后， 郭潮依旧回到工地上打工，

除了曾跟随亲戚去山东、 四川打工的那两年，

郭潮一直以水泥工的身份生活在嘉兴。

“他没有任何的犯罪前科， 导致我们这

么多年来根本无法从已有的痕迹和生物样本

方向进行查证。 所幸这些年刑事科学技术得

到飞速发展， 天网恢恢， 南湖刑警不放弃的

咬牙坚持终于还是守到了云开。” 王玉东说。

目前， 郭潮因涉嫌抢劫杀人罪已被南湖

警方刑事拘留。 该案已于 2020 年 4 月 1 日移

送起诉至南湖区人民检察院。

（来源： 《人民公安》 杂志）

经整治的“死水坑”活了 照片由崇明区检察院提供

整治后 整治前


